
独立学院转设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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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政策指引下， 独立学院办学模式逐渐步入正
轨。 作为一种新兴的办学模式，独立学院不断探索中积极
完善自身，但也逐渐凸显办学条件、教学工作不规范等难
以解决的弊端，渐渐影响独立学院的自身发展以及高校教
育体系的整体布局。

因此，2004 年 12 月起，教育部决定分期分批对试办的
独立学院的办学条件和教学工作进行专项检查，通过检查
总结办学经验， 深入了解办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促进独立学院进一步加强教学基本建设， 改善办学条件，
提高教育质量。

此后，国家持续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安排巡视组进行
检查，依法加强对独立学院的管理，严格限制不合章程的
独立学院，保障教育教学质量。

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2006 年， 教育部对首都师范大
学科德学院等 13 所基本办学条件不达标的独立学院，给
予了限制招生（黄牌）警示。 这 13 所独立学院存在的问题
均为自有办学用地、行政用房面积以及其他办学条件达不
到有关规定要求，被确立为限制招生（黄牌）单位。

教育部表示， 对于办学条件不达标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办学的独立学院，国家将依法给予相应处罚，情节严重的，将
终止其办学。 在国家的大力整顿之下，独立学院“优”“民”“独”
的特征凸显，这一新的办学形式基本得到社会认可。

但是，独立学院仍“生长”出诸多弊病。 如在师资力量
与教育资源等方面过度依赖母体学校的支持，自身缺乏培
养新生代优秀教师的能力；在专业设置和学科模式等方面
机械复制母体学校，缺乏自身特色，不利于可持续化发展。

作为公办与民办的“联体婴”，独立学院在政策的扶持
下，凭借母体学校的知名度，获得巨大竞争优势，对其他普
通民办高校造成了巨大冲击， 挤占其他学校的生存空间，
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因此，面对硬件与软件、个体与整体多方面的弊病，独
立学院急需杀出另一条“血路”。

当年应运而生，最高峰时达 36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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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将举行转设挂牌仪式，正式成为“广
州新华学院”；就在上周五，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也举行了转设挂牌，更
名为“广州南方学院”，广东独立学院转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2021 年伊始，教育部在 2021 年工作要点中明确：要加快独立学
院转设工作，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继续把独立学院转设作为高校设置
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实加快转设进度。

数量占我国高等院校近 1/6 强的独立学院， 究竟是一种 “什么
样”的高校，它们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它们有着怎样的
前世今生？ 他们又为何要相继转设？

从上世纪 90 年代独立学院诞生伊始， 到 2008 年前后数量达到
巅峰，再到如今的全国独立学院转设，独立学院在 22 年的办学过程
中，都经历了什么？ 带着学生、家长和社会关心的这一系列问题，新快
报将对独立学院“大起底”，全方位为你介绍独立学院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重点关注独立学院转设之后的发展之路。 敬请垂注。

应需横空出世
4年暴增至 360所之多

诞生

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介绍，独立学院是由普通本
科高校（申请者）与社会力量（合作者，包括企业、事业
单位、 社会团体或个人和其他有合作能力的机构）合
作举办的进行本科层次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国家规
定，申请者要对独立学院的教学和管理负责，并保证
办学质量；合作者要负责提供独立学院办学所需的各
项条件和设施，参与学院的管理、监督和领导。

独立学院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独立的校园校
舍， 独立进行教学和财产管理、 招生和颁发毕业证
书。 由于独立学院属于本科层次，所以由教育部负责
审批。 凡未经教育部审批的，国家均不承认其学历。

独立学院与其他普通高等学校一样， 都是国家
承认的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
校。 不同之处在于，在本科批次合并录取前，他的录
取工作一般被安排在本科二批次或三批次进行，学

费标准一般略高于其他普通高校。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国家积极推进高等教育

大众化， 高校大幅扩招。 但当时的高等教育资源稀
缺，高校数量少，招生规模有限，难以承担高等教育
大众化的重任， 于是国家广泛动员和鼓励社会力量
举办高等教育，民办教育蓬勃发展起来。

在这个背景下， 一些公办高校开始和社会力量
合作， 按新机制、 新模式举办本科层次的二级学
院———独立学院前身。1999 年，浙江大学与杭州市政
府联合创办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是教育部批准的国
内第一所独立学院。

很快，这样的新兴办学模式在几年时间里，从浙
江、江苏、湖北等省蔓延至全国大部分省市。 据业内
人士介绍，从 1999 年开始，独立学院如雨后春笋般
在全国各地出现，到 2003 年，数量多达 360 所。

规范 弊端层层凸显
13所独立学院
被限制招生黄牌警示

2003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
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
正式将新兴的办学形式命名为“独立学院”。 意见对
其办学机制作出了新的规范， 积极鼓励独立学院探
索，有计划地推进独立学院的试办工作，引导独立学
院健康发展。

2004 年 2 月 11 日，教育部公布了首批经确认具
有独立办学资格的 148 所独立学院名单。 2004 年的
全国教育年度统计情况显示，到 2004 年底，获教育
部认可的全国独立学院共计 249 所， 约占全国普通
高校数量的 15%，分布在全国 28 个省市区。

教育部关于做好 200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

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 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学校的
重要组成部分， 对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 并提出各级教育部门要按照“积极
发展、规范管理、改革创新”的原则，做好独立学院的
招生管理工作。

到 2005 年，独立学院已遍布 29 个省市区，共计
295 所。 此后的几年里，全国的独立学院数量逐年递
增，2008 年达 326 所，2008-2010 年稳步保持在 320
余所。

2010 年以后 ， 独立学院的数量逐渐减少 ，从
2011 年的 309 所到 2019 年全国独立学院的数量减
少为 257 所。

官方正式认可
独立学院走上独立之路

正名

■广州软件学院，前身是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广州商学院是广州第一所转设成功的独立学院，其前身是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


